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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計專業判斷程序 

(一)項目 

1.交易活動及事件之實質內容。 

2.契約組成的拆解。 

3.營業活動與非營業活動的劃分。 

4.內部營運資訊之解讀。 

5.重大性之門檻及適用範圍。 

6.公允價值、淨變現價值之決定。 

7.會計政策之選擇，包括首次適用豁免項目。 

8.耐用年限與殘值之評估 

9.減損之評估標準 

10.現金流量評估 

11.折現率之評估 

12.金融資產持有意圖之評估 

(二)程序 

1.前項所列之各款判斷作業應由財會單位主導。 

2.判斷之項目如為其他單位提出或發起、經手之交易所致，財會單位應

要求其說明交易之細節或開會瞭解。 

3.財會單位要求其他相關單位說明之書面說明或與開會之會議記錄應予

保留。 

4.會計專業判斷的結果須有書面資料且事後應予存檔，資料內容應包括，

判斷的依據、原由及影響。 

5.判斷結果應由權責主管核准。 

 

二、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之流程 

(一)會計政策變動 

1.變動的條件應符合：某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規定；或能使財務報表

提供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

影響之可靠且更攸關之資訊。 

2.自願變動會計政策將下列事項洽請會計師就合理性逐項分析並出意

見： 

(1)變動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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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政策較優的理由。 

(3)追溯適用前一年度影響項目與預計影響數。 

(4)對前一年度期初保留盈餘實際影響數。 

3.第 2款所述事項及會計師意見應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公告申報。 

4.自願變動會計政策於表達前一期或多期比較資訊時，在實務上不可行

時，則自實務上追溯適用最早期間(可能當期)之期初；將追溯不可行

之原因及會計政策變動如何適用及開始適用時間之內容請會計師出具

意見，並對變更政策前一年度查核意見之影響表示意見後提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公告申報。 

5.除前項影響數之決定在實務上不可行，實際採用新的會計政策年度開

始二個月內，計算前一年度影響項目及實際影響數及期初保留盈餘之

實際影響數，提報董事會通過與監察人承認後公告申報；並提報當年

度股東會。 

6.會計政策變動之實際影響數(上款所述二個月內)與原公告數差異達一

千萬元以上，且達前一年度營收淨額 1%或實收資本額 5%以上，應就差

異原因請會計師出具合理性意見，併同公告申報。 

(二) 會計估計 

1.會計估計事項中有關折舊性、折耗性資產耐用年限、折舊方法與無形

資產攤銷期間、攤銷方法之變動，及殘值之變動，應依以下之程序。 

2.變動的條件應符合：某一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所規定；或能使財務報表

提供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之

影響之可靠且更攸關之資訊。 

3.自願變動會計政策將下列事項洽請會計師就合理性逐項分析並出意

見： 

(1)變動的性質。 

(2)新政策較優的理由。 

(3)追溯前一年度影響項目與預計影響數。 

(4)對前一年度期初保留盈餘實際影響數。 

4.前款所述事項及會計師意見應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公

告申報。 

(三)於會計年度開始日後變動會計政策或會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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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計變動依第(一)項；會計估計依第(二)項，規定辦理時，應公告申

報： 

(1)改用新會計政策追溯適用之變更期間。 

(2)前一年度影響項目與實際影響數。 

(3)對前一年度期初保留盈餘之實際影響數。 

(4)變更之合理性說明。 

2.前款應公告事項應併同其他事項洽會計師就合理性提出意見；報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公告申報，提報最近一次股東會。 

 


